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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部舉辦「114 年度司法醫學鑑定圓桌論壇」 

深化醫法跨界交流 因應國民法官法擴大適用 

    本部於 16 日舉辦「114 年度司法醫學鑑定圓桌論壇」，邀請各

大醫院司法鑑定團隊與各地檢署國民法官專組檢察官進行跨界對話

交流，說明如下： 

一、本部第四屆司法醫學鑑定圓桌論壇，聚焦國民法官法案

件兒虐鑑定、量刑調查與司法精神鑑定議題     

    為促進國民法官法案件中司法鑑定順利進行，本部於今年擴大

舉辦司法醫學鑑定圓桌論壇。由檢察司張曉雯司長、簡美慧副

司長共同主持，論壇議題涵蓋「兒虐案件醫學鑑定與法庭說

明」、「量刑鑑定與社會調查」、「司法精神鑑定之挑戰」以及「鑑

定調查命題標準化」等四大面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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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本次論壇由最高檢察署劉建志調辦事主任檢察官、橋頭地檢署

陳秉志檢察官、司法官學院黃怡華檢察官及臺北大學周愫嫻教

授擔任報告人；並邀請臺大醫院呂立主任醫師、臺大醫院吳建昌

主任醫師、萬芳醫院吳佳慶醫師及司法院廖晉賦法官擔任與談

人。與會專家分別從實務與學術視角，深入探討如何將艱澀的司

法鑑定報告，轉化為國民法官易於理解的語言；同時從國民法官

視角提出司法鑑定報告的反思與觀察。期透過醫、法、學界的觀

點激盪，跨域對話、凝聚共識，建立順暢的溝通管道，有效解決

實務難題。 

 



  第 3 頁，共 4 頁 

    徐錫祥次長致詞表示，感謝全國各大醫院醫療團隊及各地檢署

國民法官專組檢察官熱情參與；本部為因應國民法官法施行，

已連續四年舉辦司法醫學鑑定圓桌論壇，希望與會檢察官把握

機會主動交換聯絡方式，打破專業藩籬，未來遇到醫學鑑定議

題時能隨時請益，讓法庭上的每一份證據都更具說服力，建立

常態性的夥伴關係，共同為司法正義把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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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115 年 1 月 1 日起除少年刑事案件及毒品案件外，最輕

本刑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將適用國民法官法      

    國民法官法自 112 年施行以來，第一階段適用範圍為故意致死

案件；自 115 年 1月 1日起，適用範圍將大幅擴大，除少年刑

事案件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外，所犯最輕本刑為 10 年以

上有期徒刑之罪將納入審理範圍。未來國民法官法案件類型將

更複雜多樣，本次論壇旨在透過先期的跨界交流，讓檢察官與

鑑定團隊做好萬全準備，確保國民法官能精準理解科學證據，

提升審判品質與司法公信力。 

     

 

 

 


